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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院中央機關巡察報告

一、巡察機關：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、中華郵政股

份有限公司

二、巡察時間：115年 2月 26日

三、巡察委員：陳景峻委員(召集人)、林盛豐委員、范巽綠

委員、郭文東委員、葉宜津委員、賴鼎銘委員

蘇麗瓊委員、王幼玲委員、王美玉委員、王麗

珍委員、田秋堇委員、林郁容委員、紀惠容委

員、施錦芳委員、高涌誠委員、葉大華委員、

賴振昌委員、蕭自佑委員，共計 18位。

四、巡察重點：

(一)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：

1.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航站區建設計畫辦理情形。

2.機場供電設備等設施改善情形。

3.行李託運設備等改善情形。

4.航空自由港區辦理情形。

(二)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：

1.郵政物流園區建置計畫執行情形。

五、巡察紀要：

本會於 2月 26日，由召集人陳景峻委員偕同監察委

員共 18人，以「強化國門建設韌性、提升郵政物流競

爭力」為巡察主軸，瞭解我國在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第

三航站區建設計畫、機場供電與行李託運設備等改善

情形、航空自由港區辦理情形及郵政物流園區建置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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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執行情形。

在交通部次長林國顯、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

(下稱桃機公司)董事長楊偉甫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

(下稱中華郵政)董事長王國材陪同下，本委員會分別實

地巡察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航廈主體工程區、桃園自由

貿易港區及中華郵政物流園區，瞭解其建設推動與營

運情形，並舉行 2場巡察座談會。

會議中，監察委員分別就跑道歲修航班調度、第三

航廈工程公共藝術經費運用、航廈工程區域維安管制、

航廈建設等大型公共建設人才培育、自有基金營運韌

性與績效、採購作業內控與風險管理、班機零件掉落

導致跑道暫停營運之航班調度、航管人力流失、無障

礙設施與設備精進作為、航空城土地徵收規劃、因應

郵政收件量變化營運策進作為、郵政壽險收益提升對

策、郵政物流導入數位工具規劃期程、境外包裹安檢

與防制策略等議題提問。

交通部林次長、桃機公司楊董事長及中華郵政王董

事長等相關主管人員一一答復委員之提問，並就現場

說明不足部分允於會後再以書面資料補充說明。

召集人陳景峻委員表示，桃園國際機場身為國家門

面，飛航建設不僅是交通設施，更是國家競爭力的核

心；而隨著全球跨境電商與數位經濟的蓬勃發展，郵

政事業正處於轉型的關鍵時刻。中華郵政物流園區不

僅是國內郵件處理的自動化中心，更在國際郵件轉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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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樞紐角色。

召集人陳景峻委員期許交通部偕同桃機公司能以

「精益求精」的態度，落實風險管理與預防性維護，

降低設施異常對旅客的影響。在發展航空自由貿易港

區的同時，也要兼顧營運效率與飛航安全。期盼中華

郵政加速落實園區招商進度，確保園區設施如期發揮

預期效益，並在追求數位轉型的過程中，利用全國將

近 1,300個據點，多角化經營，提升營運績效，並積極

落實環境永續與社會責任。


